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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城诚赢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票终止发行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 

一、公司定向发行股票概述 

盐城诚赢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分别于 

2022年 10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、2022 年 11 月 4

日召开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并通过《盐城诚赢生物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》、《关于公司在册股东不享有本

次股票定向发行优先认购权》、《关于拟修订<公司章程>》、《关于签署

附生效条件的<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协议>》、《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

户并拟签署<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>》、《关于制定<募集资金管

理制度>》、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

宜》等议案。  

上述事宜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

平台 （www.neeq.com.cn）于 2022 年 10 月 19 日披露的《盐城诚赢

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2-030）、《盐城诚赢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

明书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32）及 2022 年 11 月 7 日披露的《盐城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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赢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2-037）。  

2022年 12月 6 日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

向公司出具了《关于对盐城诚赢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

无异议的函》（股转系统[2022] 3591 号）（以简称“无异议函”），

无异议函自出具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。 

二、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终止的原因 

上述股票定向发行相关公告发布后，至今尚未启动认购与缴款

程序，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指南》第 

3.5.3 条规定：挂牌公司取得同意定向发行的函后，在 12 个月内

完成缴款验资。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指南》第 7.3.3 

条规定：挂牌公司在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同意定向发行的函或中国证

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有效期截止日前未完成缴款验资的，本次股票发

行自动终止。挂牌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股票定向发行终止公告。截至本

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无异议函有效期已截止，本次

发行符合前述自动终止的规定，已自动终止。 

三、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终止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股票发行的终止，不涉及违约赔偿问题，不涉及向认购对象

退还认购款项事宜，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也不

会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。  

对上述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，公司深表歉意，敬请谅解！  



公告编号：2023-046 

3 / 3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盐城诚赢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 12 月 7日 

 


